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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學生出境期間學業及學籍處理辦法第七條、第十三條 

修正條文對照表 
 

109.09.02 第177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9.12.16 109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學生在學期間出境修習學分

之年限，得列入修業年限計

算，其選課、成績管理依下

列規定： 

一、 學生出境修習學分，應

在本校登錄選課科目、

學分數，其修習學分數

應依本校選課辦法之

規定辦理。其有特殊情

形者得專案簽請核准，

大學部最高以三十學

分為限。 

二、 學生出境修習學分及

成績計算應於返校註

冊前，出具該校之成績

證明、修習科目名稱，

經各系所組學位學程

簽會各開課單位後送

教務處登錄。 

等第制成績應依百分

制單科成績對照表（附

表一）轉換後登錄，惟

開課單位得參考授課

內容予以微調。非等第

制成績轉換由相關系

所組學位學程主任審

核認定。 

三、 操行成績由本校系所

組學位學程主任，依規

定送交學務處登錄。 

四、 配合國內學制，其成績

得在次學期前送交，若

有特殊情形，專案簽核

第七條 

學生在學期間出境修習學分

之年限，得列入修業年限計

算，其選課、成績管理依下

列規定： 

一、學生出境修習學分，應

在本校登錄選課科目、

學分數，其修習學分數

應依本校選課辦法之規

定辦理。其有特殊情形

者得專案簽請核准，大

學部最高以三十學分為

限。 

二、學生出境修習學分及成

績計算應於返校註冊

前，出具該校之成績證

明、修習科目名稱，經

本校系所組學位學程主

任審核後，簽送教務處

登錄。 

三、操行成績由本校系所組

學位學程主任，依規定

送交學務處登錄。 

四、配合國內學制，其成績

得在次學期前送交，若

有特殊情形，專案簽核

處理。 

五、在學期間出境修習及格

之科目學分及成績，登

錄於學生歷年成績表，

列入畢業學分數之審

核。暑假出境修習之成

績，除專案簽准外，僅

列入登錄，不承認其為

依實際作業方式（本

校 英 文 成 績 單

G.P.A.計算方式），

新增學業成績百分

記分法與等第記分

法對照表。 



 

 2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處理。 

五、 在學期間出境修習及

格之科目學分及成績，

登錄於學生歷年成績

表，列入畢業學分數之

審核。暑假出境修習之

成績，除專案簽准外，

僅列入登錄，不承認其

為畢業學分數學分。 

畢業學分數學分。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後公告施行，並報教育部備

查，修正時亦同。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行政會

議、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公

告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

修正時亦同。 

教務法規以教務會

議為最高層級會議，

因成員涵蓋學術一

二級主管，並有學生

代表。行政會議無學

生代表，而校務會議

代表為推派制並未

包含所有學術單位

主管，為符現況，刪

除行政會議、校務會

議審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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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學生出境期間學業及學籍處理辦法 修正後全文 

 
91.12.11台(91)高（二）字第 91188600號函准予備查 

103.08.26 臺教高（二）字第 1030125948號函准予備查 

104.03.11 臺教高（二）字第 1040031134號函准予備查 

109.09.02 第177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9.12.16 109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擴展學生學習領域國際化，得甄選在學學生出境進修或參加國際性

活動，其出境期間有關學業及學籍依據「中國文化大學學生出境期間學業

及學籍處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辦理。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之學生如下： 

一、經各院系所組學位學程推薦並經學校核准至境外大專校院研究或修

讀科目學分者。 

二、本校學生經政府機關遴選至境外校院研究或修讀科目學分者。  

三、經本校選派為建有合作關係之境外大專院校交換學生者。 

四、經所屬研究所推薦並經學校核准出境從事學位論文有關研究者。 

五、依各系所組學位學程所開課程或研究需要出境觀摩或見習者。 

六、代表學校或國家出境參加國際性活動或會議者。 

七、代表國家出境參加國際性藝能競賽者。 

八、獲選為國家運動代表出境移地訓練或參加競賽者。 

第三條 學生出境修習學分，以符合教育部所定「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

「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與本

校簽訂姊妹學校及本校同意之境外大專校院為原則。 

第四條 大學部及博碩士班二年級以上學生得於在學期間出境修習學分，名額以不

超過該班學生人數三分之一為原則。 

第五條 學生出境期限規定如下： 

一、 依本辦法第二條第一至三款之規定出境進修者，以一年為限。 

二、 依本辦法第二條第四至八款之規定出境者，則依下列規定： 

(一) 事假出境者，以未達學期授課時間三分之一為限。 

(二) 公假出境者，以未達學期授課時間三分之一為限。 

(三) 休學出境者，依學則規定以二年為限。 

(四) 實習出境者，以三個月為限。 

(五) 交換學生以一年為限。 

三、 寒暑假出境短期修習者，以不超過假期規定為限。 

第六條 學生在學期間出境修習學分，應在本校辦理註冊手續，依規定繳交學雜費，

可委託別人代辦註冊；暑假出境修習不在此限。 

進修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在職班及二年制在職專班、碩士在職專班學生

依本校相關甄選辦法取得出境修習學分資格者，每學期應先繳納二學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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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學雜費以辦理註冊；待返校申請學分課程登錄時，復依各系所組學位

學程核定之學分數，核計每學期實際應繳納之學分學雜費，且每學期收費

最高上限為九學分。 

第七條 學生在學期間出境修習學分之年限，得列入修業年限計算，其選課、成績

管理依下列規定： 

一、 學生出境修習學分，應在本校登錄選課科目、學分數，其修習學分數

應依本校選課辦法之規定辦理。其有特殊情形者得專案簽請核准，大

學部最高以三十學分為限。 

二、 學生出境修習學分及成績計算應於返校註冊前，出具該校之成績證

明、修習科目名稱，經各系所組學位學程簽會各開課單位後送教務處

登錄。 

等第制成績應依百分制單科成績對照表（附表一）轉換後登錄，惟開

課單位得參考授課內容予以微調。非等第制成績轉換由相關系所組學

位學程主任審核認定。 

三、操行成績由本校系所組學位學程主任，依規定送交學務處登錄。 

四、配合國內學制，其成績得在次學期前送交，若有特殊情形，專案簽核

處理。 

五、在學期間出境修習及格之科目學分及成績，登錄於學生歷年成績表，

列入畢業學分數之審核。暑假出境修習之成績，除專案簽准外，僅列

入登錄，不承認其為畢業學分數學分。 

第八條 學生出境期間，如有違反本校校規或逾期未返校者，應依本校學生獎懲辦

法及學則之規定處理。 

第九條 依本辦法出境之學生，應於出境前貳個月專案經承辦單位簽送系所組學位

學程主任及教務處核備，其有關選課、註冊、繳費問題，由相關單位另行

通知。 

第十條 尚未履行兵役義務之男生，應依「接近役齡男子出境審查作業規定」及「役

男出境處理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學生出境，有關申請護照及出入境許可，出境注意事項講習，由各院系所

組學位學程及國際暨兩岸事務處負責輔導。 

第十二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有關規章辦理。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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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等第制與百分制單科成績對照表 

 

 

等第制成績 等第積分 百分制分數區間 百分制單科成績對照 

A＋ 4.3 90 ～ 100 95 

A 4.0 85 ～ 89 87 

A- 3.7 80 ～ 84 82 

B+ 3.3 77 ～ 79 78 

B 3.0 73 ～ 76 75 

B- 2.7 70 ～ 72 71 

C+ 2.3 67 ～ 69 68 

C 2.0 63 ～ 66 65 

C- 1.7 60 ～ 62 61 

D 1 50 ～ 59 55 

F 0 1 ～ 49 49 

X 0 0 0 

 

 


